
附件 1

忻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

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 号）及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激发市

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晋政发（2021]43 号）和《山西省

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激

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实施方案>》（晋应急发[2022]140 号）

有关精神，制定此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

“放管服”“放管服效”改革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决

策部署，按照“对标先进、争创一流”目标要求，坚持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制约和影响营商环境改善提

升的短板问题为切入点，全面清理政务服务云平台涉企行政

许可事项，着力消除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疏通

影响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堵点”，攻克制约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的“难点”，实现持续创优全市营商环境。

二、任务目标

以服务企业需求为导向，全面优化政务环境、服务环境、



法治环境、审批环境，不断强化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

提升服务品质，在落实好《山西省“证照分离”改革事项清

单》中明确的 4 项行政许可事项改革要求基础上，结合我局

实际，对所有纳入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涉企行政许可事项

全面推进改革。

三、改革举措

（一）实施清单管理。按照“最小颗粒度”要求，梳理

本级层面所有涉企行政许可事项，编制改革后行政审批事项

清单，逐项明确事项名称、主管和实施机关、设定和实施依

据、具体改革举措、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基本要素，并对事

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按程序修订，对外公布。

（二）调整服务指南。按照《行政审批事项服务指南编

制规范》(DB14/T2374-2021）要求，及时修订更新改革后行

政审批事项的服务指南信息及一次性告知单，做到完整准确，

简明易懂，列明设定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

审批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等内容，并提供所需的示范文本。

（三）精简申报要件。对照行政许可事项法定的提交资

料清单，可通过政务系统信息共享实现审核查验的申请材料

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按照《安全评价导则》《安全评价

通则》等相关要求，安全评价机构已在评价过程中查验的，

一律不再要求企业另行提交，但安全评价机构应在编制报告

时将其作为附件纳入《安全评价报告》。



（四）压缩审批时限。按照“对标先进、争创一流”目

标要求，比照其他先进地市，结合工作实际，压缩审批事项

办理时限，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优化调整。

（五）优化审批流程。一是对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竣工验收，应急管理部门已对验收活动和结果监督核查的，

在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或变更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范围时，不再进行现场核查，避免出现多头、重复审查。二

是对于二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在申请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延期时，申请文件、资料符合法定要求，不再

进行现场核查，可直接按程序办理延期。

（六）简化许可程序。对于部分仅需要资料核验的行政

许可变更事项，经具有审批权限的单位主要负责人授权，可

简化许可程序，即时办理。

（七）积极推进“全程网办”审批制度改革。探索推行

行政审批申报资料、档案存储、许可证照数字化，最大程度

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各级应急部门要

高度重视此次涉企行政许可事项改革工作，要指定专人负责，

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责任分工，注重多部门协调。针对本级

负责实施的涉企行政许可事项，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逐项

细化改革举措，公布事项清单，修订审批办事指南，完善监



管办法。要强化法治保障，坚持依法有据制定改革措施，依

照法定程序推进改革工作，及时制定、调整本部门规范性文

件，建立与改革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度。要加强工作总结，

及时完善政策举措，确保改革成效，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

（二）积极探索优化审批服务的创新举措。在完成“规

定动作”的基础上，用足用好政策自主权限。针对企业关心

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各具

特色、务实管用的“自选动作”。但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上

级设定、本级实施的事项及基本要素，不得超出上级清单的

范围，确保事项同源、统一规范。

（三）明确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健全审管衔接机制。要

明晰审管边界，强化审管互动，确保无缝衔接。要进一步明

确监管层级、监管部门、监管规则和标准。要把握好事中事

后监管基本底线，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不断完善监管配套措

施。



忻州市应急管理局“证照分离”改革行政审批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按照“最小颗粒”

具体申请事项名称

精简后申报资料清单 压缩后审

批时限

优化审批流程 简化程序 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初领

1.申请书

2.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3.建设单位组织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合格书面报

告

5日 对新改扩建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竣

工验收，应急管

理部门已对验收

活动和结果进行

监督核查的，在

申请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时，

不再进行现场核

查，直接办理申

领手续

—

1.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严重查

处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

管，依法依规对

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延期

1.申请书

2.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5日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主要负责人变更

1.申请书及申请文件

3日
—

经市局主要负责

人授权，可简化

许可程序，即时

办理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企业名称变更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注册地址变更



2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

用许可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初领

1. 申请书及申请文件

2. 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3. 建设单位组织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合格书面报

告

10 日 对新改扩建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竣

工验收，应急管

理部门已对验收

活动和结果进行

监督核查的，在

申请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时，

不再进行现场核

查，直接办理申

领手续

—
1.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严重查

处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

管，依法依规对

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延期

1.申请书及申请文件

2.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10 日

—

—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证主要负责人变更

1.申请书及申请文件 5日

—

经市局主要负责

人授权，可简化

许可程序，即时

办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企业名称变更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注册地址变更

3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考核、发证、复审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考

核、发证、

1. 申请表

2. 身份证复印件

3. 考试合格证明

5日
— —

1.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严重查

处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

管，依法依规对

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复审 1.申请表

2.身份证复印件

3.考试合格证明

5日

4 烟花爆竹经营（批

发）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

许可证初领

1. 申请表

2. 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3. 建设单位组织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合格书面报

告

10 日 对新改扩建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竣

工验收，应急管

理部门已对验收

活动和结果进行

监督核查的，在

申请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时，

不再进行现场核

查，直接办理申

领手续

—

1.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严重查

处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

管，依法依规对

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

许可证延期

1.申请表

2.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10 日

— —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

许可证企业名称变更

1.申请书及申请文件 5日
—

经市局主要负责

人授权，可简化

许可程序，即时烟花爆竹经营（批发）



办理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

人变更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

许可证注册地址变更

5 其他非煤矿山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
1. 申请书

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专篇

5日
— —

1.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严重查

处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

管，依法依规对

失信主体开展失

信惩戒。

6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

存建设项目安全条

件审查

—
1. 申请书及文件

2.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

告

5日
— —

7 其他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

—
1.申请书及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专篇

5日
— —

8 其他金属冶炼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
1. 审查申请

2.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专篇

3.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

报告及相关文件资料

5日
— —

9 生产、储存烟花爆竹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
1.申请书及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专篇

5日
— —


